沪陕高速潢川段“5·1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17年5月11日13时53分许，沪陕高速信阳潢川段824KM+800M处发生一起客车侧翻事故，造成5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512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委书记乔新江、市长尚朝阳、市政法委书记谢天学等领导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减少因伤死亡，妥善处理死难者善后事宜，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事故责任，同时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全面排查交通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43号）的规定，经市政府批准，市安全监管局、监察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总工会和潢川县政府等派出有关人员，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组成信阳市政府沪陕高速潢川段“5·1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邀请南阳市政府参与事故调查工作，并委托车辆技术、公路检测鉴定机构对事故车辆和路段进行了鉴定。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检测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情况
豫R63222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以下简称事故客车）系南阳社旗至浙江乐清班线公路客运车辆，初次登记日期为2009年9月24日，机动车登记所有人为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登记住所为社旗县中兴隆街43号。车辆品牌型号为ZK62127H2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车辆识别代号：LZYTATE6291015250，发动机号：1609H089722。事故客车于2017年3月17日在南阳宛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进行综合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9月30日。机动车状态：违法未处理（2012年9月7日在沪陕高速879公里处超速未达到50%的记录）。车辆投有平安保险，车损险、交强险有效期至2017年9月27日，投保额50万元的第三责任险有效期至2017年9月27日，每个座位40万元的乘运责任险有效期至2017年9月27日。事故客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为豫交管许可宛字111301000006-2号，有效期自2014年7月22日至2018年7月25日，发证机关为南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客运班线类型为一类班线；事故客车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号为豫客运班许字0232108号，班线经营期限为2021年7月1日，主要途径地为312国道、104国道。事故客车核载55人，事故发生时实载34人。
宋松江（身份证号：412928196308133557），事故客车实际承包人，从2009年9月27日起，开始承包事故客车，经营从南阳市社旗县至浙江省乐清市的营运路线，每年签订经营合同书。2017年1月1日，宋松江与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签订《抵偿车辆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承包费为8700元每月。事故客车的经营和日常维修、维护、保养由宋松江负责，经营收益也为其所有。2016年1月，宋松江聘请杜秉乾为主车司机，李宗远为配班司机，事故客车需要维修、维护、保养由杜秉乾向宋松江反映。事故客车的日常运营管理由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负责。
（二）驾驶人情况
杜秉乾，男，事故客车驾驶员，驾驶证号为411329198407262815，发证机关为南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初次领证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准驾车型为A1，有效起始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至2019年7月19日，有效期限6年，驾驶证状态正常，累积记6分（2017年2月6日、2017年4月21日违反禁行标线分别被扣3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编号为4100576375，初次领证日期为2015年1月23日，有效起始日期为2015年1月23日至2021年1月22日，发证机关为南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三）事故路段情况
事故路段位于叶集至信阳高速公路K824+800南半幅，道路为东西走向，设计标准为高速公路，该路段设计时速100公里/小时，半幅两车道，路基宽度24米，路面宽22米，路面超车道和中分带之间有黄色震荡标线，行车道和超车道有白色虚线，行车道和紧急停车道之间有白色实线和震荡标线。事故现场前后500米设置有“连续下坡、注意安全”警示牌2块，500m停车岛标志牌1块，停车岛标志牌1块。事故现场1公里路段的中分带和边侧设置有波形护栏板1000米、护栏板立柱250根、立柱上有黄色反光贴125个等。
经现场实测，事故点1公路范围内主要技术指标均符合规范《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J001-97）要求，而且离事故地点最近弯道半径4000米，纵坡度1.8%，且远高于设计最低标准，见下表:
	主要技术指标
	规范值
	采用值

	路基宽度
	≥23.5
	24m

	路面宽度
	≥21.5
	22m

	圆曲线极限最小半径
	不设超高路段≥4000
	4000

	最大纵坡
	≤4%
	1.8%

	最小坡长
	≥250
	310m

	竖曲线极限最小半径
	凸曲线≥8500，
凹曲线≥3000
	10000


（四）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事故发生单位为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以下简称社旗分公司），位于社旗县中兴隆街43号，分公司机构负责人为雷向阳。
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宛运集团），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路宛运大厦，具有客运一级资质，下设客运和实业发展两大经营总公司、21个客运分公司，16个一、二级客运汽车站，法定代表人胡逸云。社旗分公司为宛运集团所属二级非法人企业，独立核算。
（五）行车轨迹
2017年5月11日8时13分，杜秉乾驾驶事故客车从社旗县汽车站发车，先去下洼乡接8人后，又回到社旗县汽车站，10时许杜秉乾继续驾驶事故客车沿S239省道行驶，途经郝寨镇、苗店镇、饶良镇，唐河县大河屯镇，11时19分从唐河东收费站上沪陕高速公路往东行驶，在沪陕高速公路泌阳服务区接人后继续向东行驶，于13时53分许行驶至沪陕高速公路824公里+800米处发生侧翻，此次行程目的地为浙江乐清市。
（六）检验鉴定情况
1.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情况。经信阳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鉴定结论：事故客车驾驶员杜秉乾每100ml血含乙醇0mg，排除其因酒驾导致驾驶行为失控的因素。
2.车辆检验鉴定情况。经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客车做转向系统技术状况、车辆行车制动系统技术状况、车辆轮胎技术状况和车辆行驶速度分析鉴定，鉴定结论为：
（1）事故车辆（豫R·63222）事故前转向系统技术状况正常。
（2）事故车辆（豫R·63222）事故前行车制动系统技术状况不符合《GB18344-2001》（国家标准《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的规定。
（3）事故车辆（豫R·63222）事故前左后轮轮胎技术状况不符合《GB7258-2012》（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其它各轮胎均正常。
（4）事故车辆（豫R·63222）事故前通过监控点计算行驶速度为90km/h。
（七）天气情况
2017年5月11日13时53分许，事发路段天气为小到中雨（降水量：2.8毫米），无雾，能见度正常。
（八）勤务安排情况
事故路段路面值勤由信阳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负责，现编制民警5人，协警8人，巡逻警车3辆。日常勤务实行两班制运转，主要负责沪陕高速公路883KM+400M至810公里之间的交通秩序管理、治安管理、刑事案件的处置工作。平常每日上班7人（含大队领导1人跟班）。事故发生前，民警张涛带辅警李龙脉、郑斌、汪志伟、石人武在沪陕高速光山站口执勤，民警李建军，豫S0610警车在大队驻地备勤，队长上官小伟在大队驻地值班。事故发生时，信阳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巡逻车豫S0610警车在沪陕高速864公里处大队驻地备勤，接到报警时，距离事发路段40公里。事故发生后两组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5月11日13时53分许，杜秉乾持A1驾驶证驾驶事故客车沿沪陕高速公路南半幅由西向东行驶到824KM+800M处时，因下雨路面湿滑，车辆失控先与高速公路南侧波型护栏发生碰撞，然后旋转，最后侧翻至道路南侧外边沟内，造成3人当场死亡，2人重伤（后经120抢救无效死亡），13人受轻伤，事故客车及高速公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二）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5月11日13时56分，信阳高速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沪陕高速向东方向824公里处发生客车侧翻事故。14时02分，信阳高速支队三大队接到指令后，中队长上官晓伟带领民警张涛及三名辅警分乘豫S0610警和豫S0799警两辆巡逻车立即出警，并将事故情况通知了119、120、高速公路路政及潢川县应急办等相关联动部门和单位。
信阳市和潢川县、商城县党委、政府接到报告后，迅速组织应急、安全监管、公安、消防、医疗等相关部门赶到现场，全力开展现场救援及善后工作。信阳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信阳市人民政府以及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总队、潢川县、商城县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到达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处置。
14时31分，信阳高速支队三大队民警赶到现场，立即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临时封闭应急车道、行车道，指挥救援车辆有序停放在安全区内，方便救援，指挥其它车辆在超车道上快速通行，防止现场堵塞，影响救援车辆到达；协助119、120及时对现场受困的司乘人员进行施救；勘察事故现场，固定现场证据，询问当事人和目击证人，调查事故原因和事故经过。
15时30分，受困人员全部救出，伤者分别就近送往商城人民医院和潢川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死者移至信阳市殡仪馆安放。16时45分，现场清理完毕，恢复正常交通秩序。
潢川、商城两县人民医院开辟了伤员快速救治绿色通道，全力以赴抢救伤员，潢川县、商城县人民政府积极做好死者家属接待和安抚工作。截至5月12日中午，5具死者身份得到确认，13名受伤人员分别在商城县、潢川县人民医院医治。截至6月5日，死者得到安葬，伤者全部治愈出院，民事赔偿处理完毕。
1. 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故客车雨天上路行驶，遇路面湿滑，未按规定降低车速；同时，车辆制动、轮胎安全技术状况不符合国家标准，导致车辆失控、侧翻，发生事故。
原因分析：
事故客车违法行为：
一是事故客车驾驶员杜秉乾驾驶大客车遇有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未降低行驶速度。经分析鉴定，事故客车事发前行驶速度为90KM/H，而事发路段正常气象条件下大客车最高限速为90 KM/H。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的规定。
二是事故客车安全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事故客车制动系统技术状况不符合《GB18344-2001》的规定，左后轮胎技术状况不符合《GB7258-2012》的规定。在遇车速较快且路面较滑的情况，制动力不平衡，易发生车辆侧滑，甚至侧翻。左后轮胎磨损严重在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对附着力有较大影响，也易导致车辆侧滑或侧翻。事故客车驾驶员杜秉乾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未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事故隐患的机动车”的规定。
（二）间接原因 
1. 企业主体责任   
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违规安排事故车辆发车运营，未按有关规定要求开展企业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1）未按规定对事故车辆开展安全检验。车辆日常保养、维护流于形式。违反《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交运发〔2012〕33号）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有营运客车发班前，企业应对车辆的技术状况进行检查，合格后，由安全例保员对车辆发放“安全例保合格证”，运务科凭借该合格证报班，同意车辆出站营运。5月11日上午9点40分左右，社旗分公司例保员古来先对事故客车进行安全例保检查，发现事故客车左后轮外轮胎磨损比较严重，向例保办公室主任刘德群进行了汇报，但刘德群在得知情况后，未作表态，采取了放任态度；古来先在发现事故客车左后轮外轮胎存在事故隐患的情况下，仍对事故客车签发“安全例保合格证”。社旗分公司未按规范要求进行车辆维护保养，致使事故车辆事故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整改。
（2）未落实驾驶员源头化管理规定。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落实不力，培训组织不严、参训率低。事故客车驾驶员杜秉乾是由社旗分公司聘用，但未纳入源头监管进行备案，未做到客运车辆驾驶人定人定车，客运车辆驾驶人随意调换且日常安全教育缺失，社旗分公司企业内部安全管理规定每月召开4次安全教育例会，实际4月、5月仅召开1次例会，且安全例会签到存在代签、未签等问题，未做到所有驾驶人全部按时参加。
（3）未落实车辆动态监控管理规定。违反《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55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社旗分公司动态监控人员未正确履行职责，没有及时报修事故车辆动态监控装置不能定位的故障。社旗分公司在事故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仍然违规安排车辆发班。调取社旗分公司GPS监控平台关于事故客车事发当日GPS数据发现，5月11日8时06分从社旗汽车站出发至11时19分到沪陕高速唐河东收费站时有数据上传，11时19分后，事故车辆沪陕高速唐河东收费站上高速后至事发地点，公司GPS监控平台未收到事故客车GPS上传的数据，当日监控值班人员也未按规定进行提醒。
（4）未按许可线路运营，未提醒乘客按要求系安全带。事故客车审批路线为“南阳社旗—浙江乐清”省际客运班线，事故客车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显示主要途经地为312国道、104国道，行走路线不含沪陕高速，不应上高速行驶。同时司乘人员也未提示乘客系安全带，加重了事故的后果。
2.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监管方面责任
（1）社旗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未按规定依法履行道路运输安全监管职责，对客运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监管不到位，以致企业重大事故隐患长期存在的问题未能及时得到整改。
（2）社旗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未按规定依法履行道路运输监管执法职责，对社旗县境内长期存在的客运汽车不按班线行驶的问题疏于监管。
（3）社旗县交通运输局未按规定监督和指导社旗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依法履行对道路客运企业的安全监管职责，对社旗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未能依法履职的问题失察。  
（三）事故性质认定
经调查认定，沪陕高速潢川段“5·1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 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一）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1.雷向阳,男，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经理。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17年5月12日被潢川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2.王建生，男，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分管安全副经理。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17年5月12日被潢川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3.王蕾，女，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GPS视频监控员。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17年5月13日被潢川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4.王倩倩，女，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GPS视频监控员。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17年5月13日被潢川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5.许应强，男，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行车安全办公室主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17年5月17日被潢川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以上人员属中共党员或行政监察对象的，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由当地纪检监察机关或有管辖权的单位及时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
（二）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古来先，男，社旗分公司安全检查例保员。未按照《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对事故客车进行安全例保检查，违规签发“安全例保合格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责任。
2.杜秉乾，男,事故客车的驾驶员。其驾驶事故客车雨天上路行驶，未能有效降低车速，加之车辆制动、轮胎安全技术状况不符合技术标准，导致车辆失控。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其违法行为在事故发生中起重要作用，是导致该起较大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鉴于杜秉乾在该事故中当场死亡，免予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建议追究其它责任的人员
1.刘德群，男，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机务办主任。未按照《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落实对事故客车进行安全例保检查，对例保检查中发现的客车左后轮外轮胎磨损严重的问题，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2.王兵峰，男，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社旗分公司党总支书记兼工会主席，负责机务办、修理厂工作，分管机务办。未能贯彻落实行车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宛运集团行车安全的相关规定，对社旗分公司例保员、机务办不能按规定履行职责的问题失察，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3.韩成才，男，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机务管理处处长，负责机务管理部全面工作。未按规定指导分公司落实集团机务管理的规章制度、管理条例和技术标准，未按规定督促指导社旗分公司做好车辆技术管理工作，未按规定职责对社旗分公司机务管理各项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4.王岩松，男，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机务技术、汽车修理等工作，分管机务管理处。疏于管理，未按规定督促机务管理处依法履行职责，对该处未按职责抓好分公司机务管理、例保检查等工作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5.刘向东，男，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安全保卫处处长，负责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预防事故发生。未有效监督分公司做好车辆动态实时监控工作，集团公司车辆动态监控工作制度存在问题，不能确保对违法违规车辆预警提示到位、纠改到位，对社旗分公司未切实履行车辆动态监控主体责任的问题失察，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6.李秀强，男，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副总经理，负责行车安全、消防安全等工作，分管安全保卫处。任职期间，未能按照规定贯彻落实行车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宛运集团行车安全的相关规定，对社旗分公司未能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问题失察，存在失职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对以上6位人员的处理，建议由宛运集团或其社旗分公司依据其内部规章制度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县安全监管、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备案。
（四）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责任人员
侯大树，南阳市社旗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全县客运工作，分管客运管理股、场站建设股、驻站室，联系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社旗分公司。未依法履行职责，疏于管理，对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社旗分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措施不落实、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安全隐患问题监督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此次事故客车未按核定班线行驶的情况，与此次事故没有直接和间接关系，故免予追究社旗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工作人员责任。  
（五）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信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给予经济处罚。
2.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风，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作为主要负责人，未按照《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的相关规定对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管理，导致企业未按规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信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给予经济处罚。
（六）其他建议
1.责成社旗县交通运输局向社旗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并抄报县监察局、县安全监管局。
2.责成社旗县道路运输管理局、社旗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向社旗县交通运输局作出深刻检查，并抄报县监察局、县安全监管局。
1. 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各类运输、维修、检验监测经营单位，特别是客运企业，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强化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改进和提升企业安全水平；要认真排查“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责任体系的贯彻执行情况，明晰各职能部门和工作岗位的安全职责，强化岗位安全责任目标管理，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每一个驾驶员、每一个员工，落实到每一个管理环节。社旗县道路运输管理局要切实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例保检查等重要环节的管理。
（二）进一步加强营运客车驾驶员的源头化管理。各交通运输部门要强化驾驶员资质管理措施，建立动态管理机制，牵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牛鼻子”；要严把新上岗驾驶员录用关，严格录用条件和程序，经安全管理部门审核统一发证，进入动态监控平台后方可使用；要严格驾驶员信息档案管理，保证准确真实地记录驾驶员安全驾驶有关信息和违法违章信息，并由专人负责审验确认；要加强对驾驶员的日常安全教育，保证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率100%，要开展经常性的法律法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技能训练、应急处置等教育培训，由安全部门定期考核纳入全体安管人员目标责任考核。
（三）进一步加强“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和车辆微机报班制度落实管理。各交通运输部门要坚持“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落实车辆凭“五证一单”微机报班。加强对车辆例检、维修保养人员和驾驶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加强对车辆例检、维修保养工作的领导，对车辆例检、维修保养要定人定岗，建立健全工作台帐，严格落实责任制，及时排除各类事故隐患。社旗县交通运输局要牵头组织开展客运市场专项整治工作，督促社旗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依法履行道路运输监管执法职责，彻底解决该县客运车不按规定班线行驶问题。
（四）进一步推进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控联网联控工作。南阳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按照《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建立完善对道路运输企业的考核评价办法和细则，进一步规范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违规行为的闭环处理、监控数据的统计分析、终端设备和平台的维护等工作内容和要求，提高系统的应用水平，以有效消除隐患，防范事故。
沪陕高速潢川段“5·1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